
伍、容留人數管制量之計算 
 一、建築圖之標示： 

（一） 使用範圍：將營業場所使用範圍以紅筆框出，並計算

使用面積大小。 
（二） 扣除範圍：將營業場所可扣除部分以黃筆繪出，並計

算其所佔面積總和，分述如后： 

１、固定席位所佔之面積（含桌椅及通道）。 
２、非消費性空間所佔面積：係指廚房、儲藏室、櫃

檯、機房、辦公室、梯間及廁所等類似空間面積。 

二、容留人數計算因子： 
（一） 從業員工數：係指於特定場所同一時間實際從事工作

（含工讀生）者，以領有薪資、健保、勞保或衛生健

康檢查等資料可稽之員工人數之合計。 
（二） 固定席位數：係指構造上固定或設於特定場所固定使

用且不易移動之座椅，若為連續式席位以正面寬度

（公尺）除以○˙五公尺合計所得之數，未滿一之零
數不計。 

（三） 其他部分所佔人數：係指營業場所容留人數樓地板面

積（使用面積）減去扣除範圍所佔面積後，依場所類
別之計算基準核算所得之數（分別有三、一及一˙五
三種標準），未滿一之零數不計。 

三、容留人數之計算：係指依營業場所類別按附表一所載計算
因子核算完成之數。 

四、申報核定： 

（一） 填具申報表：係指將計算結果填具申報表後，併同檢
附文件送由消防局核定。 

（二） 核定管制量：由消防局就申報內容移會相關機關確認

無誤後，發函通知。 
（三） 設置標示牌：係由使用人或所有權人於接獲通知後，

應立即按附表三所載標示牌規格設置於營業主要出

入口。 
    （四）進行管制：係由使用人或所有權人委託防火管理人制

訂管制方式，並進行管制。 


